附表1：
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考研假期申请单

	姓 名
	
	专业
	
	学号
	

	实践教学单位
	
	请假时间
	 月   日至  月   日

	联系方式
	
	家长联系方式
	

	报考学校、专业
	学生签名：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学生家长意见
	家长签字：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实践教学基地意见
	

      签章：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注：
（1）初试成绩低于本年B区国家线30分以上者，予以延期毕业处理，补全实习时间后可返校毕业。无成绩单者视为未参加考试，按旷工处理。
（2）请假期间，一切安全问题由学生本人负责。

